附件
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	整改任务
	产能置换政策执行不力。国家有关部门多次明确，平板玻璃项目建设须实施产能置换。督察发现，2021年3月泸州市康宇电子基板科技公司在未进行产能置换情况下，建成投运日产350吨玻璃熔窑生产线；宜宾市耀华玻璃公司日产900吨浮法玻璃项目既未实施产能置换，也未取得节能审查意见，已建成投运。地方有关部门监管不力，企业长期违规生产。

	整改实施主体
	经济和信息化厅；各市（州）党委、政府

	整改目标
	完善玻璃行业产能置换管理机制，加强项目监管。举一反三开展全省产能置换排查整治，确保产能置换政策得到严格落实。

	验收单位
	经济和信息化厅；省发展改革委

	整改时限
	2026年6月

	整改措施
	（一）经济和信息化厅〔各市（州）党委、政府配合整改〕

1．组织开展玻璃行业产能置换排查整治专项行动，以被置换产能不合规合法、批建不符等问题为重点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。

2．2025年12月底前，出台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细则。建立产能置换项目事前事中事后长效监管机制。

3．按年度动态更新平板玻璃行业项目产能底单，对设备、产能、备案等信息进行公示公告。

（二）泸州市（经济和信息化厅督导验收）

4．2025年12月底前，完成泸州市康宇电子基板科技公司日产350吨玻璃熔窑生产线产能置换问题整改。

（三）宜宾市（经济和信息化厅牵头，省发展改革委配合督导验收）

5．2026年3月底前，完成宜宾市耀华玻璃公司日产900吨浮法玻璃项目产能置换问题整改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
及成效
	1．已完成。联合省发改委印发《关于严格落实产能置换和项目备案政策的通知》。全面梳理全省平板玻璃产线备案清单，未备案先建设清单，核查产能置换手续不全情况下备案建设项目情况。

2．已完成。印发《四川省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细则》。进一步强化了全省玻璃行业管理，健全玻璃行业产能置换项目事前事中事后长效管控机制，细化产能置换流程，明确了各级经信部门责任。

3．已完成。经济和信息化厅严格按照工信部要求，按年度动态更新平板玻璃行业项目产能底单，并对设备、产能、备案等信息进行公示。
4．已完成。泸州市康宇电子基板科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进入破产重整司法程序，企业无法按期完成产能置换程序。按照“关停生产线”相关要求，企业已于2025年7月28日停止生产，已于2025年11月7日完成熔窑等生产线主要设备及附属设施拆除工作。2025年12月23日由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带专家开展现场核查，经确认，企业已不具备复产能力。

5．已完成。（1）严格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《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（2024年本）》要求，组织开展耀华（宜宾）玻璃有限公司900t/d浮法玻璃生产线项目产能置换工作。经济和信息化厅于2025年6月4日，对耀华（宜宾）玻璃有限公司产能置换方案进行了公告，产能置换工作完成。

（2）省发展改革委于2026年3月12日，出具原则同意耀华（宜宾）玻璃有限公司节能整改方案的函并要求宜宾市发展改革委在耀华（宜宾）玻璃有限公司完成节能整改后开展验收工作，市发展改革委委托市设计集团公司组织专家对耀华（宜宾）玻璃有限公司600t/d+900t/d浮法玻璃生产线项目节能验收方案进行验收，经专家查阅资料并实地勘验后，提出相关意见，事后耀华（宜宾）玻璃有限公司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了整改并提交资料，满足评审要求。2026年3月底，泸州市发展改委出具耀华（宜宾）玻璃有限公司600t/d+900t/d浮法玻璃生产线项目节能通过整改验收的意见，至此节能验收工作完成。


